
校外實習指導教師點名系統流程圖 

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後，點選「護理系」→「實習組」→ 「實習課程及成績管理」 

 
 

 

在目前課程清單裡，點選輸入課程中的「成績輸入」欄內的「實習日期」及其

他項目完成後 

 
 

 

在目前課程清單裡，點選輸入課程中的「點名」欄內的「點名登錄」 

 
 

 



（如下圖） 

（1） 若當天實習學生全數準時到單位，請在點名日期處點選” 「確認儲存」  

 

 

 

（2） 若學生有曠班或任何請假者，在請假日期的時段中點選「A(缺課)或 D(遲

到)」，一週內完成點名作業。(含假日) 

 
 

 

（3） 學生的請假證明注意事項： 

A：請實習老師於請假證明上簽名、簽名日期、學生請假時段、假別 

如： 

 

      B：生理假或遲到，請實習老師協助寫原因簽名讓學生上傳請假佐證。 



 

（4） 請提醒學生請假系統依生輔組規定進行 

A：病假(含生理假)：三天內完成請假流程(含例假日) 

B：其他假別：請當日(晚上 12：00)完成請假流程 

 

(5)  如遇學生停實習/休學 

     A：若 1/11-1/29 實習期間，在 1/15 提出停實習，請勾選”停實習”，只要 

        勾選一次，每天都會看到停實習勾勾已經在了，不用再刻意去勾他。 

        不需再登錄缺曠 

     B：如果勾錯，只要再把勾勾取消再儲存即可。 

     C：若實習生辦理休學，當休學流程完成時，系統上學生姓名會自動消 

        失。 

  

 

 

 


